
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
(惦海 )食药监市罚 〔2018〕 01-20160028-2号

当事人:卢 一望

地址:广 州市海珠区赤岗西 12号 赤岗市场首层第 B2档

《营业执照》注册号:440105601063662
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 )∶ 卢一望  性别:男

居民身份证号码 :

违法事实:

你单位于 2016年 4月 6日 购进
“
花甲

”
时,未依法展

行进货查验义务,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六十五条
“
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

记录制度,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、数量.进货日期以

及供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,并保存相关凭证。

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
”

的规定。

相关证据:

1、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西 12号 赤岗市场首层第 B2档的 《营

业执照》复印件 1份 ;2、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具的 《检

验报告》1份;(报告编号:s201600202-la);3、 《广州市海

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牡样检验抽样单》2份 ,

(2016年 4月 6日 );4、 现场检查笔录 2份 (2016年 4月

29日 、2017年 1月 23日 );5、 卢一望身份证复印件 1份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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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卢一望的询问笔录 1份 ;7、 黄沙水产贝类批发部五梅档

口五街 C2档购进单据复印件 1份 ;8、 现场检查照片 2张。

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: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

四款
“
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违反本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,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第一款规定给

予处罚
”,第 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 (三 )项 “

违反本法规

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给予警告;拒不改正的,处五千元以上

五万元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责令停产停业,直至吊销许

可证:(三 )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

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,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

录、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
”

的规定,我局拟责令你

单位立即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,并决定对你

处以以下行政处罚:

警告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

内向庄业Ⅱ彐边鱼莹座』垫甾塑鳖亘或者工业垃 堕丛里LL医丛.

皮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庄尘幽迪纽引趾筮

二土堕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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